
出资期限延长申请书

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：

本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企业名称）    股东（出资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应于2008年7月1日以后出资到位         万元，具体出资期限为     年    月   日，但由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原因），无法按期缴付出资，现申请出资期限延长至2010年底，并保证在出资期限到期后按期履行出资义务。

企业盖章

日期：

